
包“清明粿”尝春滋味

3月30日，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交口村村民在制作“清明

粿”。清明期间，天目山镇家家户户忙着从山田里摘来艾草，制作

风味不同、形状各异的“清明粿”，做成当地时令传统美食。

通讯员 胡剑欢 摄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胡聪颖

本报讯 “楼某、蒋某等4户业主已经交齐尾款了，但

现在又有十来户业主拒不交款，希望法院能继续帮忙调解

一下。”近日，东阳某置业公司法务蒋东（化名）再次联系东

阳市法院法官胡航晓。这家置业公司去年下半年搞了一

次降价促销活动，此后，部分之前已购房的业主以各种理

由拒不交付购房尾款，公司无奈起诉。

今年年初，收到该公司的一批诉讼材料后，东阳法院

建筑业巡回法庭第一时间在该楼盘设立了“共享法庭建筑

业巡回服务站”，由胡航晓主要负责与开发商及业主精准

对接。针对业主对于楼盘后期降价心理不平衡的症结，胡

航晓明确告知业主“为此拒不交付尾款，在法律上是站不

住脚的，甚至会面临违约责任”。通过协调，业主最终同意

交付尾款，继续履行合同，置业公司也承诺放弃相应的违

约金。

“一个楼盘的背后是成百上千的业主，纠纷常伴随群

体性特征。让当事人能第一时间获得高效的司法服务，是

化解纠纷的第一步。”东阳法院副院长徐文龙说。建筑业

是东阳的优势特色产业，近年来，东阳法院提倡“因盘制

宜”，通过“一盘一法官”等形式为当地建筑产业提供精细

化司法服务，高效化解房产纠纷，司法助力共同富裕。

2021年1月，东阳某楼盘受疫情影响，工程延误、逾期

交房，引发多起诉讼纠纷。受理案件后，东阳法院通过前

期排摸，预判后续还会有集体诉讼，及时派出专业法官与

该楼盘开发商及业主对接。

“我们多次组织开发商和业主面对面调解，但双方在

逾期交房违约金赔偿问题上一直不能统一。”徐文龙介绍，

法院当机立断，决定先就张某、王某等个案作出示范性判

决，并按照判决思路进行批量诉前调解。

考虑到疫情的实质性影响及房屋即将交付等情况，法

院认为应酌情适当免除开发商迟延履行的责任，结合当地

企业复工复产的实际情况，最终判决扣减因疫情延误的工

期77日后，再按合同中约定的违约条款计算违约金，每户

赔付违约金5000元-6000元不等。

这一判决获得了开发商和业主的一致认可。最后双

方相互理解，业主对逾期交房违约金按判决思路予以减免

77天，剩余违约金全部以物业费形式予以抵扣，其他未起

诉的业主也接受了这一方案，全部与开发商达成协议。该

楼盘1000余件纠纷成功化解在诉前。

“同一个楼盘的纠纷，理由或许各不相同，但开发商和

业主的实际诉求往往都是一致的。”建筑业巡回法庭庭长范

洁介绍，“一盘一法官”可以更精准地掌握双方矛盾症结，实

现标本兼治。2021年，东阳法院诉前化解商品房纠纷案件

共计1300余件，进入诉讼案件较2020年下降70%。

今年以来，东阳法院还针对问题楼盘，统一设置了共

享法庭巡回服务站，确定一名“责任法官”，并配备法官助

理、金牌调解员及行业协会人员等组成专业团队，随时进

行现场调解、审理，实现“就地化解纠纷、就案普法宣传”；

同时将诉讼指导、解纷指引等服务关口前移，对商品房质

量问题、购房者逾期付款等交易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进行常

态化法律指导和普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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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高媛萱

本报讯 名下有厂房即将拆迁将可获得100万元补

偿款，像这样的预期财产性利益，作为被执行人的邵某不

仅未及时申报，还擅自处置，使得履行生效裁判的能力降

低，宁波鄞州法院审理此案后，认定邵某构成拒执罪，判

处有期徒刑1年。这是浙江法院打击拒执犯罪典型案例

之一。

打击拒执犯罪是“切实解决执行难”协同联动机制的

重要一环，全省法院持续保持依法严惩拒执犯罪的高压态

势。3月30日，浙江省高院召开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新

闻发布会：2021年全省新收拒执刑事案件1077件，同比

上升34.5%，审结1042件，同比上升25.1%，判处拒执罪

767件851人。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简称拒执罪）罚当其罪的情形，主要包括12类常

见类型：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

财产，拒不迁出房屋，暴力对抗执行，故意“失联”甚至“跑

路”等。

为推动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

好氛围，全省法院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强化自诉引导，畅通

自诉通道，去年共受理拒执自诉案件318件，占全部拒执

犯罪案件总数的29.53%，同比上升0.51个百分点，远超全

国拒执自诉比例，通过自诉手段办结执行案件 118件

3289.67万元，自诉案件债务履行率达87.76%；同时，加大

对可能与拒执行为相关联的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

产、虚假诉讼等妨害司法犯罪的惩处力度，全年判处此类

案件500余件。

去年以来，全省法院用数智赋能助推打击拒执的司法

实践，创新推进“执行一件事”集成改革，以不动产司法

拍卖“一件事”为突破点，“智慧执行”系统横向对接自然

资源、住建等10余个部门，纵向贯通省、市、县、乡、村5

个层级，有效解决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跨部门协同

难的问题。“智慧执行”系统共发起执行协查近3000万

次，执结39.1万件，执行到位976亿元，有财产可供执行

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99.6%，执行结案平均用时

减少24天。经过打击拒执、立审执全程兼顾综合施策，

去年全省法院民商事案件自动履行率同比上升6.69个百

分点。

“实践中，作为拒执罪对象的判决、裁定，绝大部分是

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所作的判决、裁定，与社会大众、

公司企业的日常生产生活、经济活动等息息相关。”浙江省

高院刑三庭庭长梁旭东提醒，在经济活动中要加强两个意

识：一是风险意识，拒执罪被告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系在民

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经济活动中为主债务人提

供担保的当事人，由于风险意识或专业知识不足，贸然为

他人提供担保，因主债务人履行不能而被列为被执行人

时，往往认为“又不是我欠的债”而怠于履行义务甚至拒绝

执行而构成拒执罪；二是证据意识，在交易过程中要主动、

及时固定证据、留存证据，在诉讼中及时全面提交证据，以

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益。

一年判处767件851人，全省法院高压严惩拒执犯罪

楼盘降价促销，已购房的业主不乐意了

“一盘一法官”高效化解房产纠纷


